
世
新

大
學

 
人

文
社

會
學

院
 
性

別
研

究
所

 
九

十
三

學
年

度
新

生
適

用
 

     

第
一

學
年

(9
3
學

年
度
)
 

學
分

數
 

項 目
 

科
目

 

全
 

、
 

半
 

年
 

授
 

課
 

時
 

數
 

上
 
下

 

量
化

研
究

方
法

量
化

研
究

方
法

量
化

研
究

方
法

量
化

研
究

方
法

    
半 半半半

    
2 222
    

2 222
    

    

性
別

研
究

名
著

選
讀

 
半

 
3
 

3
 

 

質
化

研
究

方
法

質
化

研
究

方
法

質
化

研
究

方
法

質
化

研
究

方
法

    
半 半半半

    
2 222
    

    
2 222
    

所 訂
 

必 修
 
性

別
社

會
學

 
半

 
3
 

 
3
 

必
修

總
計

必
修

總
計

必
修

總
計

必
修

總
計

    
5 555
    

5 555
    

 

性
別

與
媒

體
研

究
 

半
 

3
 

3
 

 

性
別

與
政

策
研

究
 

半
 

3
 

3
 

 

性
別

，
知

識
與

權
力

 
半

 
3
 

3
 

 

男
性

研
究

 
半

 
3
 

3
 

 

性
別

與
勞

動
專

題
講

座
 

半
 

3
 

3
 

 

性
別

，
婚

姻
與

家
庭

專
題

講
座

 
半

 
3
 

3
 

 

性
別

與
傳

播
專

題
講

座
 

半
 

3
 

 
3
 

論
述

分
析

 
半

 
3
 

 
3
 

性
別

與
科
技

專
題
講

座
 
半

 
3
 

 
3
 

性
別

與
消

費
專

題
講

座
 

半
 

3
 

 
3
 

性
別

暴
力

專
題

講
座

 
半

 
3
 

 
3
 

所 訂 選 修
 

女
性

主
義

法
學

專
題

講
座

 
半

 
3
 

 
3
 

選
修

總
計

選
修

總
計

選
修

總
計

選
修

總
計

 
1
8

1
81
8

1
8
    
1
8

1
81
8

1
8
 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下

限
3
學

分
 

第
二

學
年

(9
4
學

年
度
)
 

學
分

數
 

項
 

目
 

科
目

 

全
 

、
 

半
 

年
 

授
 

課
 

時
 

數
 

上
 
下

 

所
 

訂
 

必
 

修
 

女
性

主
義

理
論

 
半

 
3
 

3
 

 

必
修

總
計

必
修

總
計

必
修

總
計

必
修

總
計

    
3 333
    

0 000
    

 

性
別

與
新

聞
專

題
講

座
 

半
 

3
 

3
 

 

性
別

與
廣

告
專

題
講

座
 

半
 

3
 

3
 

 

性
別

與
性

學
專

題
講

座
 

半
 

3
 

3
 

 

性
別

與
流

行
文

化
專

題
講

座
 
半

 
3
 

3
 

 

性
別

與
身

體
專

題
講

座
 

半
 

3
 

3
 

 

性
別

，
空

間
與

權
力

 
半

 
3
 

3
 

 

性
別

與
網

路
專

題
講

座
 

半
 

3
 

 
3
 

性
別

與
社

會
發

展
專

題
講

座
 
半

 
3
 

 
3
 

性
別

與
公

共
政

策
專

題
講

座
 
半

 
3
 

 
3
 

同
志

研
究

 
半

 
3
 

 
3
 

後
現

代
理

論
 

半
 

3
 

 
3
 

所
 

訂
 

選
 

修
 

女
性

主
義

與
社

會
運

動
 

半
 

3
 

 
3
 

選
修

總
計

選
修

總
計

選
修

總
計

選
修

總
計

 
1
8

1
81
8

1
8
    
1
8

1
81
8

1
8
    

下
限

3
學

分
 

院
長

簽
名

：
 

 

所
長

簽
名

：
 

  

 附
註

：
 

 一
：
9
3
學

年
度
入

學
之
學

生
，
總

學
分

數
必
須

符
合
下

列

規
定
，
始

得
畢
業
：
所

必
修
1
3
學

分
、
選
修
1
8
學

分
、
論

文
研
究
3
學
分
，
畢
業

總
學

分
數
3
4
學
分
。
 

 二 二二二
： ：：：
9
3
學

年
度

入
學

之
學
生

學
年

度
入

學
之

學
生

學
年

度
入

學
之

學
生

學
年

度
入

學
之

學
生

， ，，，
於

畢
業

前
需

修
畢

下
於

畢
業

前
需

修
畢

下
於

畢
業

前
需

修
畢

下
於

畢
業

前
需

修
畢

下
 

列
兩

門
必

選
修
課

程
列

兩
門

必
選

修
課

程
列

兩
門

必
選

修
課

程
列

兩
門

必
選

修
課

程
(6

學
分

學
分

學
分

學
分
)： ：：：
 

1
.

1
.1
.

1
.
 
性

別
與

媒
體

研
究

性
別

與
媒

體
研
究

性
別

與
媒

體
研
究

性
別

與
媒

體
研
究
(3

學
分

學
分

學
分

學
分
)。 。。。

    

2
. 

性
別

與
政

策
研
究

性
別

與
政

策
研
究

性
別

與
政

策
研
究

性
別

與
政

策
研
究
(3

學
分

學
分

學
分

學
分
)。 。。。
 

 三
：

修
業
年

限
二
至

四
年
。
 

 四
：

碩
士
班

學
生
每

學
期
修
課

學
分

上
限
1
2
學
分

、
下

限
3
學

分
。

 

 五
：

預
定
申

請
學
位

考
試
之
該

學
期

須
修

習
論
文

研
 
 

究
，

以
利
學

位
考
試

成
績
登
錄

。
 

 六
：
修

習
論
文

研
究
以

自
行
商

請
指

導
教

授
及
自

行
協
調

研
討

時
間
為

原
則
。

 

 七
：
本

表
列
出

可
能
開

設
之
選

修
課
，
每
學

期
開
設

之
選

修
課

將
以
學

校
相
關

規
定
，
符

合
本

所
師

資
學
術

專

長
及

授
課
時

數
規
定

為
主
要
考

量
。
 

      

 

製
表

日
期

：
9
3
年
9
月
3
0
日
 

 
9
3
 
年
 
9
 
月
3
0
 
日

所
課

程
委

員
會

審
查

通
過
 

 
 
 
 
年
 
 
 
月
 
 
 
 
日

院
課

程
委

員
會

審
查

通
過

 



 


